
 
 
 
 
 

 

 
 

 
 

2023 年 6 月 21 日 

（总第 1452 期） 

 

调整两个驻内地办事处的服务范围 

 

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将调整两个驻内地办事处的分工安排：原为驻

粤经济贸易办事处（驻粤办）服务范围的云南省，由今年 7 月 1 日起

将改为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（驻成都办）的服务范围。届时，驻成都

办的服务范围将包括四川、重庆、陕西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和青海；而

驻粤办的服务范围则包括广东、福建、广西和海南。有关安排有助整合

相关办事处的资源，更好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和西部地区的发展机遇，以

及为当地港人港企提供更佳支持服务。 
 

如各界对上述安排有任何查询，可联络： 

驻粤办 

电话：（8620）3891 1220；电邮：general@gdeto.gov.hk 

或 

驻成都办 

电话：（8628）8208 6660；电邮：general@cdeto.gov.hk 

 

    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： 
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306/21/P202306210

0282.htm 

 

 

 

 

 



 
 

 

 

 
 
 
 

   
 

 
 

关注及订阅《驻粤办通讯》 
 

《驻粤办通讯》逢周五出版。各位可登录驻粤办网站

（www.gdeto.gov.hk）、关注 “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”官方微信

或通过电邮订阅《驻粤办通讯》。 
 

如以电邮方式订阅，请提供相关资料（包括：商会或公司名

称、电子邮箱、联络人及联络方式）至  nl@gdeto.gov.hk，并

于邮件标题注明「订阅驻粤办通讯」。 

免责声明 
 

《驻粤办通讯》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

为公众提供的资讯服务，资料搜集自有关网站、报刊媒体及

其他机构等渠道，仅供参考之用。《驻粤办通讯》所载资料

力求准确，惟本办对于因使用、复制或发布《驻粤办通讯》

而招致的任何损失，一概不负任何责任。 

 

http://www.gdeto.gov.hk/

